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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无故辞退员工
企业解除合同须赔偿

二人停水外出忘关龙头

致邻居摔伤被判担责

近日，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侵权责

任纠纷案件。 原告孙某居住于被告李某 、 乔某的楼下 。

2018 年 4 月 17 日， 被告物业公司发出 《停水通知》， 告

知业主停水时间， 被告李某、 乔某在离家时忘记关闭家中

的水龙头。 2018 年 4 月 19 日早上， 原告孙某自家中楼梯

下楼时摔伤。 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到现场对漏水原因进行

排查， 发现楼上水表转动， 但家中无人应答。 原告孙某受

伤后被送去治疗， 共计支出医疗费、 护理费、 误工费等

131152.26 元。 因协商未果， 原告孙某遂将被告李某、 乔

某、 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东营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孙某在家中的楼梯下楼

时， 楼梯积水湿滑致其摔伤， 身体受到伤害并经鉴定达到

十级伤残， 因楼梯积水系被告李某、 乔某家中的自来水渗

漏所致， 故被告李某、 乔某对原告孙某的受伤存在过错，

应对原告孙某的受伤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物业公司根据供

水公司的通知向住户告知停供水时间， 被告李某、 乔某家

中无人且离家时未关闭水龙头致使本案事故发生， 故被告

物业公司对原告孙某的受伤事故不存在过错， 不应承担侵

权责任。 原告孙某在下楼梯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 存在

一定的过错， 理应自担部分侵权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支

持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102164.33 元。 判决作出后， 被告乔

某、 李某提起上诉， 市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自然人身体遭受侵害的， 有权请求侵权人

承担侵权责任。 忘关龙头事虽小， 但却酿成严重后果， 不

仅造成财产损失， 也使他人身体遭受了创伤。

证件丢失被人盗用替人背锅

法院依法助力维权

莫名被限制高消费？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原来是

因证件被人盗用， 并用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被害人终拿

起法律武器， 得以维权。

日前，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虚假股权转让

纠纷案件， 依法判决陈某甲与陈某乙签订的 《福建某商贸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不成立。

该院经审理查明， 陈某甲曾于 2011 年 3 月左右在福州

地区丢失身份证， 挂失后于 2011 年 4 月补办。 2019 年 3

月， 陈某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限制高消费， 后经多方了

解才知晓其因福建某商贸有限公司欠款， 其作为该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及独资股东被一并起诉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但陈某甲表示其从未持有福建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份， 也未

申请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而作为工商登记机关提交的

其身份证系其曾经丢失的身份证。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该

院根据陈某甲申请对上述 《福建某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中陈某甲的签名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为非陈某甲笔

迹。

该院经审理认为， 当事人订立合同， 采取要约、 承诺

方式。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承诺是受

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本案 《福建某商贸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 中的 “陈某甲” 签名并非其本人所为， 也

没有证据证明陈某甲有委托他人签名， 故可以认定陈某甲

未作出 《福建某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项下相关的

要约或者承诺， 其与陈某未成立股权转让协议。 据此， 霞

浦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法庭人员耐心调解

冤家夫妻“好聚好散”

法庭上， 由亲密伴侣变为原被告的 “冤家” 夫妻屡见不

鲜， 法官到底如何判决， 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2019

年 12 月 27 日， 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法院阳店法庭对原告王某

诉被告张某离婚一案再次开庭审理， 面对二人确已名存实亡

的婚姻， 法庭人员找准矛盾焦点展开耐心调解， 最终使妻子

作出适当让步， 丈夫 “松口” 同意离婚， 一对怨偶结束了

11 年的婚姻关系， 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中 “好聚好散”， 各自

走向了新生活。

原告王某在 2019 年 4 月份已在阳店法庭起诉一次离婚，

原告认为被告经常酗酒、 对妻子和孩子不尽家庭责任； 被告

虽然承认自己有过错， 但表示不同意离婚。 为了挽救这桩婚

姻， 法庭给了被告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是双方婚姻并无

改善， 原告在半年之后再次起诉离婚， 双方在法庭审理中仍

争执不下， 一个决意要离， 一个仍不同意。

阳店法庭工作人员在耐心倾听， 深入了解后， 发现该案

的矛盾点在被告的复杂心理上。 被告认同自己对妻子、 孩子

缺少必要的关心， 经常酒后吵闹甚至打骂妻子， 三年多来夫

妻分居达三年之久， 感情已彻底破裂的事实， 但认为原告的

起诉伤害了其自尊， 就想 “拖” 着被告就是不同意离婚。 法

官抓住主要矛盾后， 采取当面 “摆事实， 讲道理” 和 “背靠

背” 谈心相结合的方法， 从情理、 法理方面给双方做工作，

使被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意离婚； 原告也愿意谅解被

告， 同意让步把孩子抚养权给被告， 还当场支付被告 10000

元。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同意离婚。 拿到民事调解书

后， 两人如释重负， 向法庭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虽然营商环境已然

成为时下热词， 但我们

对营商环境似乎又有点

陌生。

世界银行 《营商环

境报告》， 忠实地记载

着中国 2008 年以来的

制度变迁。 首份 《营商

环境报告》 于 2003 年发布， 其包括 5 套指

标， 涉及 133 个经济体。 而今， 该报告包括

10 套指标， 涉及 190 个经济体。

近年来， 上海锐意改革， 推行了证照分

离、 一网通办、 告知承诺、 轻微免罚等诸多

改革， 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凡此种种， 无

不是规则先行， 改革与法治携手共进。

法律与政策的知晓度， 非常重要。

罗培新教授用了一个比喻： “印度著名

诗人泰戈尔写道：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

我站在你面前， 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此

句用于解读政府政策与民众感受度之间的关

系， 同样生动贴切。 法律法规千条万条， 老

百姓不理解不明白， 相当于打了白条！ 要赢

得民众真切的感受， 除了措施本身切中肯綮

之外， 去繁就简， 以接地气的方式解读和宣

讲政策， 同样非常重要。”

这也是本期 “非常阅读” 推荐 《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评估》 一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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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主笔 话闲

我国法律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但在实践中， 有些单位利用

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相对容易的情况， 恶

意使用试用期， 任意辞退劳动者， 走马观

花式地更换试用人员。 女子符某就遇到了

这种情况，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她

将单位海南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房产公司） 告上了法院。 近日， 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劳动争议纠纷

案作出判决， 房产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

法， 应向符某支付工资、 加班费及赔偿金

共 9347元。

符某经房产公司面试合格后， 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到房产公司担任客服

工作。 12 月 5 日， 房产公司同意聘用符

某为地产客服， 薪资标准为试用期 3800

元， 转正薪资 4500 元。 12 月 13 日， 双

方签署 《试用期 （入司） 承诺书》 《入职

承诺书》 《劳动合同》， 在 《劳动合同》

中， 约定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 自 2017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止，

其中试用期 2个月， 符某的工作岗位为物

业客服。

符某入职后不久， 房产公司以符某不

适合工作为由， 在试用期内将其辞退。

2018 年 1 月 8 日， 符某签署 《离职员工

工作交接单》， 但并未在 《离职审计单》

《员工离职声明》 《辞退告知书》 中签名。

另查明， 2018 年 1 月 1 日， 符某正常上

班。 在试用期工作期间， 符某已领取

2017 年 11 月份的工资， 房产公司未向符

某发放自 2017年 12月 1 日 -2018 年 1 月

8日的工资。

符某因与房产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

纷， 于 2018 年 4 月 8 日提起劳动仲裁，

因逾期未裁决， 符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

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向符某支付 2017 年

12 月 1 日 -2018 年 1 月 8 日的工资 5198

元。 宣判后， 符某不服， 遂向海南二中院

提出上诉。 符某诉请法院判令房产公司支

付其工资、 加班费、 赔偿金等各项费用

26164元。

海南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用

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规

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之规

定， 劳动者一方只要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按

照约定完成一定的工作量， 就有权要求用人

单位支付相应的报酬。 房产公司未支付符

某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8 日的

工资， 故房产公司应支付的工资为 5198

元。 符某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上班， 属于法

定休假日加班的情形， 房产公司应支付符

某该日三倍工资， 除去已经计算在工资内

的一倍， 房产公司还应支付符某加班费 349

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 在试用期中， 用人单位要

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应当向劳动者说

明理由。 用人单位应举证证明劳动者在试用

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提

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不符合

录用条件， 用人单位需承担因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 房产公司辞退符某

的理由是符某在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

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符某在哪些方面

不符合录用条件， 因此， 海南二中院认为，

房产公司解除与符某的劳动合同违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八十七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应当依照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符某在

房产公司工作不满六个月， 经济补偿标准为

半个月工资， 因此房产公司应支付符某的赔

偿金为 3800 元。 海南二中院遂判决， 房产

公司向符某支付工资 5198 元、 加班费及赔

偿金 4149元。

（来源：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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